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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；

2.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有关执法证件；

3.现场制作调查笔录、现场检查记录，由执法

人员和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签字或盖章；

4.采取抽样检查、拍照录像等方式收集固定证

据，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

下，可先行登记保存。

5.可以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，查阅有关资

料、凭证；检查粮食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情

况；检查粮食仓储设施、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

准和技术规范；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

关情况；查封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

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，用于违法经营或者

被污染的工具、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；查封

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。




